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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息投资存款

适合/不适合? 

重要风险通知

 高息投资存款是复杂产品，您应就此产品审慎行事。此乃涉及衍生工具的结构性投资产品。投资决定由阁下自行作

出，惟除非中介人于销售该产品时已向阁下解释，经考虑阁下的财务情况、投资经验及目标后，该产品适合阁下，否

则阁下不应投资在该产品。

 投资者不应只根据本市场推广文件而作出任何投资决定。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表现数据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

 结构投资产品价格可升可跌，买卖结构投资产品可导致亏损或盈利。

 此乃结构性投资产品。本产品并不属于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所保障。本产品并不保本。

若下列情况适用于您，可考虑选择此产品

 您希望投资货币挂钩投资存款

 您愿意接受视乎厘定日当时的汇率与开立存款时订立

的协定汇率相比，以存款货币或挂钩货币支付到期日

结算金额

 您有高息投资存款中存款货币或挂钩货币的外币需

求，如支付子女的教育开支、旅游或海外置业

 您希望进行相对短期的投资（一周至三个月）

 您希望捕捉增长财富及提高收益的机会

若下列情况适用于您，请不要选择此产品

 您正寻求等同于定期存款的产品

 您无法接受投资到期时无本金保障

 您希望直接买入挂钩货币

 您没有任何衍生工具相关知识和经验

 您不愿接受最低投资 5 千港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

的规定

 您不准备于整个投资期持有产品

 您是美国公民／拥有美国国籍的人士、美国居民或美

国纳税人，或有美国地址（例如:主要通讯地址、居住

地址或工作地址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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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重要事项

零售客户的落单冷静期（冷静期）：冷静期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为某些客户群体（如长者及首次购买有关产品且

资产集中程度较高的人士）提供额外保障的政策。此政策适用于本产品的每项交易。适用该政策的客户与本行商讨有关产

品之后，至少须待两个历日（最后一日应为营业日），方可认购该产品，以确保有足够的时间了解/考虑产品



注：

本文件的内容只作一般参考。

向您提供本文件或任何市场推广、市场资料或产品资料，其本身不会构成任何产品的招揽销售或建议。如您欲获得我们的招揽或建议，

应联络我们，并在交易前接受我们的合适性评估（如相关）。

本文件的内容未经香港任何监管机构审阅。您在投资本产品前应审慎行事。您不应单凭本文件投资于本产品。如有任何疑问，应征询专

业独立财务顾问的意见。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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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披露

 并非定期存款——高息投资存款并不等同于定期存款，也不应被视为定期存款的代替品。本产品并不属于受保障存

款及不会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计划所保障。

 衍生工具风险——高息投资存款内含外汇期权。期权交易（特别是出售期权）涉及风险。虽然出售期权所收取的期

权金为固定，阁下仍可能蒙受超过该期权金的损失，且阁下可能有重大损失。

 潜在收益有限——最高潜在收益为存款利息。

 最大潜在亏损——高息投资存款并非保本产品。倘存款于到期时被转换为挂钩货币，阁下有可能因获支付的货币贬

值而蒙受损失。此等损失可能会抵销存款所赚取的利息，甚至导致本金亏损。

 有别于买入挂钩货币——投资高息投资存款有别于直接买入挂钩货币。

 市场风险——高息投资存款的净回报须视乎于厘定日厘定时间存款货币兑挂钩货币的汇率而定。汇率的变动可能出

乎预料、突如其来而且幅度庞大，并受复杂的政治及经济因素影响。

 流通性风险——高息投资存款乃为持有至到期而设。阁下无权在到期前要求提早终止本产品。在特殊情况下，本行

有权因应个别情况酌情决定接受阁下的提早赎回申请。接获有关申请后，本行将提供参考赎回价格。提早赎回时的回

报可能低于存款一直存放至到期日的回报，也有可能出现负回报。

 银行的信贷风险——高息投资存款并无以任何抵押品作抵押。当阁下购买本产品，阁下将承担银行的信贷风险。如

银行无力偿债或未能履行其于本产品下的责任，阁下只可以银行的无抵押债权人身份提出申索。在最坏情况下，阁下

可能损失全部存款金额。

 货币风险——倘存款货币及/或挂钩货币并非阁下的本土货币，而阁下于到期后选择将其兑换成本土货币，则阁下可

能因汇率波动而获得收益或蒙受亏损。

 有关人民币的风险——谨请阁下注意，人民币兑其他外币的价值会有波动，并将受（其中包括）中国政府的管制

（例如，中国政府规管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兑换）所影响，而有关管制或会在阁下将人民币兑换为阁下的本土货币时

对阁下于本产品的回报有不利影响。人民币存款的价值需承受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风险。倘若阁下选择将人民币存款

兑换为其他货币时的汇率较当初兑换人民币时的汇率为差，则可能会因而蒙受本金损失。本产品是在香港发行的以人

民币计值（如人民币为存款货币）及结算（当到期时收取人民币）产品，该人民币计值与在中国内地的人民币计值存

在差异。


